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碩士班 離校流程 （112學年度第二學期） 

 

 

 

考完學位考試

修改論文

指導老師確認後，由老師通知系辦可以送學位考試成績

【這學期要在 7/31(一) 前送成績，所以請盡早準備】

系辦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審定頁電子檔

1. 繳交第二次的無違反聲明書+比對結果

2. 至教務系統確認、並回報英文姓名是否有誤（影響畢業證書內容）

3. 確認、並回報離校月份（影響到畢業證書的時效）

～以上資料送達，約7~10個工作天，可向註冊組詢問畢業證書是否製作完畢～

1. 離校手續（系辦的部分）：請到系辦繳交紙本論文、論文電子檔，填寫通訊錄。

2. 到學校的校友中心網站，填寫校友資料

※ 要等圖資處審核完論文，才能去印紙本！ 

※ 紙本論文封面和書背的年月，須與電子論文上傳之年月一致 

※ 所有程序建議 2024.08.29(四) 16:30 前 辦理完畢（本學期最後辦理期限，若超出期限辦

理，則須註冊下學期） 

※ 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 (分機 1861) 或來信詢問 erin6406@cc.ncue.edu.tw 

謝謝您  

會影響註冊組製作畢業證書的

流程！！！ 

如果： 

論文口試後題目與論文口試

申請表題目不同，請填寫

【論文題目修正申請表】，

經指導教授簽名後，請修改

審定頁、結果表、所有評分

表上的題目，並請委員們確

實簽名，一併送至系辦公

室。 

【校友服務→畢業生離校手續】 

http://pace.ncue.edu.tw/download/78a958eb73ed/8ad66587984c76ee4fee6b6375338acb8868-8acb7528chrome700f89bd5668958b555f
https://alumni.ncue.edu.tw/p/412-1017-1384.php

